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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阶段下婚姻与亲密关系的新趋势
近日，2022年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冬季论坛“新发展阶段

下的婚姻与亲密关系”以线上方式召开。论坛聚焦中国社会经济新发展阶段

下的婚姻与亲密关系的新趋势新问题，与会学者以主题发言、论文交流、与谈和

评议相结合的方式，围绕“恋爱、择偶与亲密关系多元化”“性别关系的协商、再

造与婚姻实践”“政策影响与婚姻制度变迁”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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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别差异研究》

如何精准理解和适用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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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妇女权益保障法专家谈④特别策划策划

作者：欧明生 周绮雯

中央苏区的新式婚姻立
法通过一系列措施，如确立婚
姻自由、明确一夫一妻、废除
封建婚俗、保护军婚等，从而
确立了自由恋爱观，调整了两
性关系、保护了妇女儿童权
益，彻底地改变了封建婚姻旧
俗。本文作者认为，中央苏区
的婚姻立法实践揭示，坚持从
实际出发、坚持走群众路线、
坚持保障妇女权益、坚持法治
精神是中央苏区新式婚姻立
法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
护的力量之源，应始终坚持并
不断发展完善。

来源：《长春大学学报》
2022 年第11期

作者：朱家辉 张开

女性媒介素养被认为是应
对媒介空间中的性别暴力、推
动女性充分平等地运用媒介
进行社会参与的一项基本能
力。本文作者认为，在深度媒
介化时代，女性媒介素养不再
仅仅意味着批判性审读媒介内
容的能力，更囊括理解当下传
播环境背后的物质基础和底层
逻辑，以支持她们通过实际行
动为自身赋权的能动实践。具
体而言，可以围绕媒介基础设
施的“物质技术实践”和“话语
建构”这两个视角将女性媒介
素养概念经验化：一是积极介
入媒介基础设施及媒介产品的
分配、设计和使用以及深度参
与过程的能力；二是理解围绕
媒介基础设施所展开的话语建
构，深入挖掘其背后所反映的
特定社会文化意涵的能力，由
此理解女性媒介素养的深层内
涵，以提升女性群体的主体意
识并改善其生存状态。

来源：《中华女子学院学
报》2022 年第6期

作者：陈杰 向晶

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CHNS）数据,从社会分层视角
出发，本文作者分析中国农村
不同收入阶层代际收入弹性与
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的性别差
异。主要的研究发现有：在农
村地区女儿要获得更高收入，
更多地依赖于父代奠定的经济
基础，即高收入阶层代际收入
流动性较低；儿子则更易陷入

“低收入代际传递陷阱”。将农
村父母收入分开进行弹性估计
可以发现，对儿子而言，父亲的
经济社会地位对其收入影响高
于母亲，女儿则更多取决于母
亲的收入。代际收入传递机制
结果显示，教育对提高农村低
收入阶层家庭女儿流动性的作
用要高于儿子。由此可见，为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高农村
地区社会流动性，需将性别因
素纳入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

（白晨 整理）

■ 胡圣宁 曲容良 刘汶蓉

近日，由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
会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承办的
2022年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冬
季论坛“新发展阶段下的婚姻与亲密关系”以线
上方式召开。与会学者以主题发言、论文交流、
与谈和评议相结合的方式，围绕“恋爱、择偶与亲
密关系多元化”“性别关系的协商、再造与婚姻实
践”“政策影响与婚姻制度变迁”等议题展开了热
烈的研讨。

恋爱、择偶与亲密关系的多元化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多个层面影响着中国
人的亲密关系。其中，消费主义、互联网络、数字
技术的蓬勃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亲密关系的表达
和互动方式。

基于泽利泽的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华东师
范大学副教授姚泽麟辩证地反思了亲密关系与
商品化之间的二元关系，提出亲密关系消费、家
庭内部金钱消费和商品化照护三个方面的研究
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项江南分析了恋爱
中男性和女性在礼物赠送实践上的内涵和两性
感知差异，对当下亲密关系中金钱与情感的拉扯
及性别关系的张力进行了探讨。

在对网络求偶、虚拟恋爱的研究中，中山大

学副教授丁瑜发现，数字技术正在成为青年人寻
求潜在亲密伴侣的重要途径，但数字空间的性别
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现实中的延续，女性用户的网
络求偶体验具有复杂的两面性。

厦门大学副教授刘子曦等人发现用户在使
用网络相亲平台和平台运营的每个阶段都蕴藏
着具体的信任风险，而相亲者和平台通过在陌生
人社会中建立社会关系网，将分散、孤立的个体
纳入网络、形成制约，从而建立信任。

上海大学的李冰、陈蒙则从情感消费视角探
讨了网络游戏对女性婚恋意愿的积极意义。研
究发现，与“纸片人”恋爱会通过影响女性玩家对
亲密关系的理想信念，从而提升其婚恋意愿。

学者们认为亲密关系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其
中婚育观念与实践的变革是亲密关系多元化的
重要面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亮将流
动青年同居伴侣的孕后应对作为研究对象，揭示
了婚内生育是国家政策、文化传统等外部因素与
年轻女性的自身利益考量的共同作用结果。

上海交通大学的程宬等人关注到浙北地区
的“两头婚”婚居模式，认为在“两头婚”的缔结过
程和婚后生活中，存在着来自两个家庭的较量和
博弈。

复旦大学讲师罗峰从布迪厄实践理论视角
出发，搭建以“场域跨越”“惯习碰撞”和“资本赋
能”为核心概念的理论研究框架，对发达国家输
入且定居中国的跨国婚姻类型进行了剖析。

性别关系的协商、再造与婚恋实践

面对当前普遍的婚恋困境，学者们从性别规
范与协商的角度分析了城乡青年在择偶、婚恋实
践中的期待和策略。

上海大学教授计迎春等人通过调查相亲角
父母为子女寻觅伴侣所秉持的择偶条件，探索了
女性传统婚嫁习俗“上嫁”的延续和变迁。研究
发现，两性的传统性别规范都有所松动，但幅度
和快慢呈现出不平衡、不对称的状态。

南开大学副教授杜平发现伴随情感与亲密
重要性的上升，城市男性以一种主动的姿态作出
回应，但他们对男性特质的重新定义在很大程度
上是为了延续男性在婚姻中的主导地位，而非顺
应性别秩序的改变诉求。

通过对农村青年女性的“婚恋期待”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助理研究员李辉发现农村男
青年仍以有限的“物质供给”作为主要婚恋支付
方式，其自身难以回应当下农村女青年关于美
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

浙江师范大学讲师王兆鑫则运用“城市性”
概念描绘和理解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高价婚俗
礼仪，解释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婚恋困境。

婚姻对个体的生活质量有何影响？河南财
经政法大学讲师王会光以上海都市社区调查数
据为基础，研究发现单身状态对青年人的生活满
意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对男青年生活满意度
的影响大于女青年，对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影响
大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

通过分析婚姻对职场女性的工具性回报和
情感性回报，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教授蒋亚丽发现
促使或者阻止女性走进婚姻的重要因素是对丈
夫家庭贡献的预期，男性积极承担家庭责任能显
著提升女性的婚姻满意度。

婚礼仪式的变迁和意义也是论坛的一个热
点。上海交通大学的刘艺涵等人通过研究城市
青年女性的备婚实践，发现新娘看似掌握着婚礼
主动权，实则无法避免对自己性别角色的规训，
且新婚夫妻对加强夫妻关系的渴望也并没有超

越孝道规范下的代际压力。
中山大学副教授裴谕新等人通过对城市青

年夫妻的婚礼实践研究发现，面对生活压力，青
年人以“拼贴式婚礼”的方式积极理性地规划和
经营“婚礼”，完成自我身份的过渡。

社会政策影响与婚姻制度变迁

在讨论过程中，与会学者还围绕社会政策对
婚姻的影响进行了多方面的研讨。

通过统计数据和大数据分析，北京大学助理教
授董浩证实了“离婚冷静期”这项规定显著减少了
我国离婚登记数量，并通过地区结构性差异的探索
性分析，讨论了“离婚冷静期”降低离婚率的机制。

南京大学的于皓探究了教育对女性初婚时间
影响的变化趋势，发现教育对女性婚姻的推迟作用
在不同地区和户籍人群中有不同表现，在一定程度
上表明高学历女性结婚难的问题已经开始转变。

通过对中美两个重要个案及相关联的法律、
文化背景进行比较，香港大学的宋瑞峰提出警察
干预家暴的重要因素是对警察法律责任的规定，
反家暴研究应重点关注警察的问责制和影响警
察决策的制度因素而非文化。

一些专家学者则关注到农村婚姻家庭变迁
和政策影响的话题。青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尕藏
的研究表明，西部大开发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村
民外出打工，均促进了青海农牧区的婚姻从传统
形态走向自由恋爱和法律婚姻的形态，通婚圈扩
大，不同信仰家庭之间的通婚也在增多。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何建桦在对凉山彝族
抵制高价彩礼的田野观察中，解释了政策变化如
何影响当地社会机构和文化系统，形成了当地民
众从“无礼不婚”走向“以礼入婚”。

通过分析多地的婚俗改革政策文本，西安工程
大学副教授李晓敏等人发现，地方政府婚俗改革的
注意力配置侧重于精神文明建设和改革理念，构建
了党政主导、社会协同、群众自治“三元共治”的改
革主体，但法律法规与村规民约结合的有效性、改
革理念与改革手段的适切性需要进一步优化。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马忆南

家务劳动是家庭成员用于家庭内部自我服
务和相互服务的劳动消耗，通常被认为是为了维
持家庭生活、满足整个家庭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
需要而从事的没有报酬的劳动。

新妇女法重申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新妇女权益保障法第68条第2款衔接民法
典第1088条，再次重申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女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男方工作等负
担较多义务的，有权在离婚时要求男方予以补
偿。补偿办法由双方协议确定；协议不成的，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新妇女权益保障法再
次通过在离婚时给予经济补偿的方式来肯定家
务劳动的独立价值，旨在缓解由于家务劳动分配
不公带来的性别失衡，引导夫妻双方“共同负担
家庭义务，共同照顾家庭生活”。

笔者认为，对于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理解要
注意三个方面：

第一，家务劳动除了“抚育子女、照料老人、
协助男方工作”外，还包括一些新型家务劳动。
现代家庭中一方通过投资理财、健康管理、情感
抚慰等方式对家庭的付出也可以被“等”字涵盖，
这是家务劳动的全面和准确解释，为法院判断女
方是否“负担较多义务”赋予了完整性和灵活性。

第二，近几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家庭照料
需求增加。当夫妻双方居家办公时，往往是女性
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包括子女的抚养和监护、
老人和病人的照料，以及家庭日常生活的管理。
伴随远程教育和线上学习模式的是父母需要对
孩子承担更多的监护责任，这在时间和内容上均
对父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育儿过程中的数字
科技的使用，大量占用父母的时间、体力和脑力，

并且呈现出碎片化和烦琐性等特点。重视女性
在疫情期间的超常付出，也为法院判断女方是否

“负担较多义务”赋予了完整性和灵活性。
第三，要注意法院判决给予“家务劳动补偿”

时，通常会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家务劳动的
时间。包括日常投入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还包
括婚姻关系存续时间的长短。投入时间越多、婚
姻持续时间越长，补偿数额应当相应增加。二是
家务劳动的精力。综合考虑家务劳动所需投入
的体力劳动和精神关怀，同等条件下，强度更大、
更复杂的家务劳动应当获得比相对简单的家务
劳动更多的补偿。三是家务劳动产生的效益。
既包括直接效益，也包括间接效益。综合考虑因
家务劳动带来的良好家庭生活环境、家庭积极财
产的增多或消极财产的减少等因素。四是负担
较多义务一方的特别付出。包括个人工作、事业
等机会的放弃，自我发展方面的损失或牺牲。

应精准适用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民法典实施以来，一些法院较过去注重了对
于履行较多家庭义务一方的“未来性”补偿，这是一
个重大的进步。法官认为，离婚夫妻如果实行“男
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主内的一方因将其心血
大多倾注于经营家庭，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减损，不
仅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收入，还加大了离婚
之后重新回归社会的成本，因此另一方应当给予
较多的经济补偿，以助力其尽快恢复生活和职业
能力。近期一些法院的判例显示了家务劳动补偿

“面向未来”的特殊性质，使得夫妻一方对另一方在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经济上合理分工导致的收入
能力下降和其他合理的婚姻投入，在离婚时可以

得到补偿，从而将失败婚姻的经济负担公平地在
夫妻之间加以分配，有效地抑制了夫妻一方在自
己获得利益后、支付报酬之前产生解除婚姻关系
的动机，也有效地维护了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

这里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在夫妻共同承担家
务劳动的家庭中，法院认定当事人负担“较多”义
务，是指当事人付出的义务“明显”多于另一方，
法院认为“较多”不只是一方付出的义务比另一
方多，还要一方付出的义务比另一方多得多。

在家务劳动补偿的数额认定上，不同家庭的
经济基础和夫妻双方的职业薪酬与福利待遇均
不相同，故而难以通过某一具体的计算公式对家
务劳动的价值予以计算。事实上，也不应该通过
计算公式予以计算，因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最
重要的情感和伦理因素是无法被具体化为金钱
数额的，故而司法实践中法官参酌某一个或几个
因素给出计算公式的做法难谓合理，即使采用该
等公式计算，也应当考虑个案的特殊性予以衡
量，这是家务劳动补偿数额确定的首要原则。在
家政服务业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家务体力劳
动，例如买菜、做饭、打扫卫生，可以类比现在的家
政服务价格来计算补偿数额，但是家庭理财、健
康管理、情绪疏导等事项难以量化，也难以同一
般市场上从事相关行业的工作者类比。更难以
计算的是，家务劳动中教育子女、满足老人精神
需求等活动，需要精神和情感的投入，完全无法
量化。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受风俗习惯的地域差
别、情感联系因素等各种制约，提供确定性的计
算标准反而束缚了法官在个案中纳入众多考量
因素以达至实质公平。在确定家务劳动补偿数
额时，只能进行个案判断，确定性的计算方法仅
仅只能作为参考。民法典施行以来的判例中已

经体现出对不同因素的考虑，这一点值得肯定。
家务劳动补偿的数额首先应由当事人双方协

商确定，在双方自愿平等达成数额认定一致的情
形下，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就此达成的合意。在
当事人协商不成，需要由法院酌定的情形下，比较
合理的做法是参酌某一行业标准确定家务劳动补
偿的基准，例如在当事人生活地购买相同工作量
（时间长度、工作内容、工作强度）的家务劳动所需
要的市场价格，基于男女应当平等承担家务劳动
的价值观，可以以该市场价格的50%作为定价基
准。在此基准之上需要结合：一是承担较多家务
劳动的一方为进行家务劳动所付出的具体时间以
及工作内容和工作强度。二是请求方所提供的家
务劳动蕴含的人力成本。如果这部分被牺牲的人
力资本不能得到公平和合理的分配，将直接导致
夫妻任何一方都不会愿意为家庭作出牺牲甚至不
愿意结婚生育的情形，这与我国现行的人口与生
育政策是相背离的。三是因请求方承担家务劳动
而使得对方获得的利益。此处首要考虑对方因此
获得的收入，同时需要考虑对方获得的“隐形利
益”，例如所攻读的学位或取得的职业证书等，诸
如此类的隐性利益在离婚时的财产分割中难以被
作为共同财产分割，但又确实蕴含着请求方的价
值牺牲，且能够创造更多经济价值，故应以其创造
的间接价值等作为考量因素。四是婚姻关系存续
时间。因为婚姻关系将导致夫妻双方在身份、生
活环境等方面的融合，在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长
的情形中，如请求方承担的家务劳动负担显著过
高，则应当给予更高的补偿，因在较长的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内，请求方付出了更多的情感和信任，也
丧失了更多的人力和机会成本。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再次
重申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女方因
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男方工作
等负担较多义务的，有权在离婚时
要求男方予以补偿。补偿办法由双
方协议确定；协议不成的，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新妇女法通过在
离婚时给予经济补偿的方式来肯定
家务劳动的独立价值，旨在缓解由
于家务劳动分配不公带来的性别失
衡，引导夫妻双方“共同负担家庭义
务，共同照顾家庭生活”。

“女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
协助男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
有权在离婚时要求男方予以补
偿。补偿办法由双方协议
确定；协议不成的，可以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编者按·


